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學校章程 

 

   2022/2023學年生效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協同福利教育總會 

 

 

 

 

 
 

  



 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簡介  

        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於一九八八年，由謝士柏博士與數位熱心基督徒，成立協

同福利教育總會，籌募經費所創辦。乃一所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/青少年，提供幼稚

園、小學、中學全日制免費教育服務的不牟利學校。 

 

      宗旨  

              本校秉持基督愛人的精神，建立關愛支援、積極進取的校園文化，為有特殊教

育需要的兒童/青少年，提供全人的教育服務；      

      本校以學生為主體，著重課程的均衡性及學生的發展性，為學生融入社群、公

開就業打好基礎； 

 

            本校以教職人員為核心，尊重各專業的教學領域。本校積極推行聯袂、跨專業

協同教學及配課模式； 

 

         本校以家長為合作夥伴，積極強化溝通與聯繫，培養彼此信任，鼓勵家長走進學

校，參與教育活動，共同陪伴孩子成長；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本校以社會各界人士為推動教育資源，促進大眾對特殊教育的瞭解和支持，對有

特殊需要學生的接納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



 

 

 

 

          理念  

              以人為本，持守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； 

 

          目標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本校竭力建立德智體群美與溫馨健全的學習環境；培養學生理性、情感、和諧的班

級氣氛；培養學生主動學習、積極樂觀及多元思考的學習態度；激勵學生潛能創造及發揮

團隊的精神； 

 

            於理性的制度下，予學生愉快地學習較為全面的知識，掌握一 

        般生活所需的技能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； 

 

於個體的條件下，予學生發展語言的能力，掌握溝通技巧，培養 

            良好的社群意識； 

 
於條件的許可下，予學生明白基督教教義之機會，領人歸主； 

 

於科技學習的認知及技能，從學中應用下，提高學生的就業條件； 

 

            於延續支援中學畢/修業學生的服務下，冀使離校後的生活適應更 

            暢順； 

 

 

 經營性質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協同福利教育總會開辦之協同特殊教育學校，是一所不牟利非高等教育 

 私立學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



 

 

服務對象 

    

     凡年齡介乎三歲至二十一歲，合法居澳，有特殊教育需要，家長樂於配合的學生。 

（現服務的對象包括：自閉、聽障、肢障、語障、情障、智障、學障、多重障礙……） 

 

專業團隊 

    

     教師、治療師、心理輔導員、社工、健康促進人員、活動推廣人員、資訊科技教育

人員、神職人員。 

 

     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校長

行政領導

機關

財務

文書/事務

訓育/輔導

領導機關

德育小組

輔導小組

健康生活

小組

家教小組

教學領導

機關

校務小組

科目小組

班級小組

課程及教研

小組

專業發展

小組

專業支援

小組機關

教學人員

評核委員會

校園危機管理

專責小組

 

 
 

 

 

 

 

協同福利教育總會為本校法權團體，由謝士柏牧師所創辦。 

組織架構圖： 

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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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

校長 

   行政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校長兼任/學術主任兼任/ 

訓導主任兼任 

其他成員 學生生活主任兼任/ 

課程主任兼任/學務主任兼任 

訓育/輔導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訓導主任/ 

學生生活主任/ 

學務主任 

其他成員 駐校學生輔導員/社工/健康促

進人員/德育小組成員/健康生

活小組成員/家教小組成員 

教學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校長兼任/ 

學術主任/課程主任 

其他成員 科目小組成員/班級小組成員/

課程及教研小組成員/專業發展

小組成員 

專業支援小組機關 主管人員 校長兼任/學術主任兼任 

其他成員 專業支援小組 

教學人員評核委員會 主管人員 校長兼任 

其他成員 教學人員評核委員會 

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 主管人員 校長兼任 

其他成員 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 

 機關成員



 

 

 

    

 

    

  校長為學校主要行政領導人，在校董會的領導下，為整所學校的管理負上責

任。 

  主要負責範疇： 

 執行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5/2020 號法律《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》第二十

一條（校長職務）訂定之相關職務。 

 執行校董會之政策、決定、行政指令等事宜； 

 遵守教育條例、按教育當局之決策、資助則例辦事； 

 制訂及推行學校之目標及政策； 

 監督及協調各機關/小組/委員會的工作； 

 主持校務會議，引發討論及聽取報告； 

 發展並鼓勵教職人員之專業發展活動； 

 分配教職員工之工作； 

 監督及評鑑教職員工； 

 招聘教職員工； 

 推薦適當人員升級； 

 委任適當人員於有必要時，予以教職員工警告及處分； 

 監察會計程序及查閱賬目； 

 確保學校場地、資產之充份運用及合理分配； 

 維持與教育當局、家長、社團、社區及各界的良好關係； 

 檢討學校的現況，並提出適當的解決/建議方案，一經確定，將之切實執

行。 

 

 

        行政領導機關由校長及主任所組成，主要負責人為校長，乃執行學校管理、實踐 

     學校教育目標、推動教職同工之專業發展、促進健康校園之工作；  

  主要負責職務： 

 執行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5/2020 號法律《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》第二十

三條（行政領導機關的職務）訂定之行政領導機關的主要職務。 

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

 機關成員職務  

 行政領導機關  

 校長  



 計劃教學人員之工作職務，於緊急事故時，作出應變的措施； 

 制定各項政策——課程發展、品德培養、輔導計劃、治療服務、資訊科技、

閱讀推廣、學藝及競賽、評核機制等事宜； 

 策劃及督導教學/學習環境佈置等事宜； 

 策劃提高學生生活情操等多元化活動； 

 監督學校的活動、學生適應校園生活及實施學生生活安全教育及宣傳事宜； 

等事宜； 

 推動組織家長會/學生會。 

 

 

 

    

   訓育 /輔導領導機關由訓導主任、學生生活主任、學務主任、駐校學生輔導員、社

工、健康促進人員、德育小組成員、健康生活小組成員、家教小組成員所組成，主要負責

人為訓導主任, 學生生活主任、學務主任， 在行政領導機關的議決下，為整所學校的訓輔

方向負上責任。 

 

    主要負責範疇： 

 執行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5/2020 號法律《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》第二十

四條（訓育或輔導領導機關的職務）訂定之訓育或輔導領導機關的主要職務； 

 負責推行校本輔導之工作，以學生為主體，配合學校教育的目的，培育學生建

立正確的人生觀各價值觀，協助學生健康成長； 

 提高學生的責任感及積極進取的態度，培養學生愛己愛人的精神，以及愛國、

愛家、愛社區、愛學校的情操。 

 訓育 /輔導領導機關  



 

 

   

   教學領導機關由校長、學術主任、課程主任、科目小組成員、班

級小組成員、課程及教研小組成員及專業發展小組成員所組成，主耍

負責人為學術主任及課程主任，設計學生為主體及多元化的校園活動，力求德、

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均衡發展，以培養學生學會自尊自重，遵守紀律，具社會責任感為目

標。 

 

主要負責範疇： 

 執行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15/2020 號法律《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》第二十

五條（教學領導機關的職務）訂定之教務領導機關的主要職務； 

 落實學務工作溝通管道； 

 制定教學人員工作細則； 

 強化教學人員班級管理，建立和諧的班級文化； 

 強化學生自治組織功能，增進學生自我管理能力； 

 推行結合課程的各類競賽活動，實施綜合活動課程； 

 結合社會資源，推展社團活動； 

 制定課程目標、內容、教學策略； 

 統籌課程發展的工作； 

 帶領同工研究及改進教材、教學方法； 

 協調各級課程之有效及合理的銜接； 

 教學領導機關  



 協調跨學科之有效合作； 

 檢核課程及教材之適切度； 

 制定輔導教學計劃； 

 關注課程改革的趨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   本校向以秉持辦校的核心價值，群策群力崇實務本，旨在培育/發展與服務有特殊教育

需要的學生，務求精緻教與學的成長。 

 

 

 

     

    為健全校務的發展；每週均盡可能地召開校務小組會議；由校長、行政領導機關主管人

員、訓育或輔導領導機關主管人員、教學領導機關主管人員參與，以全體大會或功能小組形

式，以商討、分享、報告等形式進行。對有關教學、學生及學校活動、面對的困難或發展項

目等問題，聚共識力量，深化職責使命。全體校務會議，乃按校務情況、需要，作了定期/

非定期性的會議，公告、討論、總結 ，以期有效地通達，邁向目標。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    

    每學年最少進行五次或以上，議題除組長特定外，校長也因應情況就『各科的多元評核，

促進學生學習成效』、『學生自主學習進度的管理問題』、『各科教學目標、各科領域內橫向/

縱向的關聯、各科“階段性之學習成效”/“學習能力進程階梯之運用問題”』、『優化課堂

教學分享』等等作討論。冀望能加強教學人員的溝通，目標一致地達到班與班、科與科間之

銜接與協調，提高教與學的成效。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

    專業支援小組會，除與接受服務學生的相關持份者，保持一定程度之溝通及聯繫外，仍

按個別學生之不同情況，恆常每月舉行會議，就學習、治療、各方面的表現狀況，支援的適

切度，作實務的跟進及建議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

 
     

教學人員評核委員會每學年均會定期/不定期進行多次全體/小組會議，就『檢視方案、

現況事宜、作出反思及建議，就提案、擬定，作認真的討論；評核計劃，在改善教學人員教

學質素的大前提下，不但不會為大家帶來壓力，反而是同心邁向優質教學的動力。 

 

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

  學校會議  

 校務會 

 科目小組會 

 專業支援小組會 

 教學人員評核委員會 



  

 

 

 

       德育小組每學年舉行多次定期/非定期性會議，除議定每週早會的主題、訊息的內容

外，更策劃及執行多項的品德/公民/愛國愛澳的學習活動。 

  

 

健康生活小組會 

 

       健康生活小組，主要倡導疾病預防等健康方面之教育，研擬/推行各項健康促進活動，

每學年舉行多次定期/非定期性會議。 

       

 

      

    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會，每學年舉行四次或以上的會議，為每次防災演習活動前

後作規劃、檢視，對意外事件的防範作建議。 

 

 

 

 

＊ 各機關會議於全數/過半數成員參與下進行，每次會議均由專人負責記錄，遞交主管人

員備案跟進及執行； 

＊ 各機關會議主席具投票權； 

＊ 各機關會議凡提出新事件於議場，經附議成立，由主席宣付討論及表決，經校長核定

後，交由相關單位執行； 

＊ 倘若各機關會議內容與參會人士有利益關聯，則相關人員應作出迴避，不得與會。 

 德育小組會 

 健康生活小組會 

 校園危機管理專責小組會 

 會議規則 


